公 务 通 知
陕油教字〔2016〕15号

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6年义务教育
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
各义务教育学校：

    近期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做好2016年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陕教基一办〔2016〕11号），对2016年全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进行了部署，现转发给你们，同时提出中心各义务教育学校做好新生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学校要加强对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组织实施，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建立工作推进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要按照中心《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实施意见》（陕油教发〔2014〕11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的要求，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和工作原则程序，建立科学规范、运转高效、公正透明的义务教育入学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强化过程管理，加强协调配合，确保入学工作平稳有序。
二、加强组织实施。
各学校要按照《实施意见》中“实施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校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稳妥推进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入学工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要严格控制班额，接收的新生要随机均衡分班，不得设立实验班、重点班等。各学校于6月8日前要将招生工作方案报中心教育管理部（lyq8192@qq.com）。
三、加强宣传引导。
各校要充分利用板报、网络、公告等多种方式进行政策宣传，让社会支持，让家长理解，积聚工作正能量，营造免试就近入学工作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招生要充分考虑到长庆油田“惠民工程”对油田孩子就学需求，尽可能满足家长的愿望。学校要建立咨询渠道，指定专人、设立专门电话，及时解答家长关注的招生问题。对招生中出现的问题，要根据有关要求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同时将突出的问题及时报告中心教育管理部（联系人：李永奇，电话：86978192）。
四、加强监督检查。
中心将建立督导检查机制，对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并将督查结果与年度目标考评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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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6年义务教育
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
陕教基一办〔2016〕11号

各市教育局，杨凌示范区教育局、西咸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韩城市、神木县、府谷县教育局，石油普教管理中心： 

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公平接受义务教育权利，切实做好2016年全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实行免试就近入学，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有学上

2016年,全省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按照免试就近入学原则，所有县（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实现100%的公办小学划片免试就近入学,95%以上的公办初中划片免试就近入学。

（一）科学合理划分学区。按照“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科学合理划分学区，明确新生入学条件，规范招生程序，有序安排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户籍常住人口子女入读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依据相关手续按划片范围登记入学。未在户籍所在片区小学就读的学生，如申请升入户籍所在片区初中，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受理、审核，根据初中学校容纳学生情况统筹安排就学。

（二）做好随迁子女入学工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要纳入流入地政府保障体系，以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为主，统筹安排辖区内义务教育学位。要积极探索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切实简化优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

（三）重视特殊群体适龄少年儿童入学工作。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按照相关规定做好辖区内现役军人子女、孤儿、留守儿童、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工作。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应按照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学区范围，在公办学校随班就读，学校不得拒收。

（四）切实规范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义务教育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由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因素编制招生计划，并报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后，下达学校执行。义务教育民办学校要向社会公开招生信息，包括学校的办学情况、招生计划、招生方式、招生安排以及收费标准等相关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招生结果由县（区）教育局审核确认，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多措并举，切实保障免试就近入学政策落实

（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各市（区）要采取措施建立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机制。不断深化学区制管理改革，提倡多校协同、资源整合、九年一贯，切实通过探索集团化办学、组建学校联合体、优质校办分校或委托管理等多种途径扩大优质义务教育资源覆盖面。

（二）加大城市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力度。继续推进县城以上城区中小学建设，努力满足城市义务教育学位需求。实施好“全面改薄”计划，进一步改善农村薄弱学校办学条件，缩小城乡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差异。创办更多群众认可的“家门口好学校”，引导学生就近入学，缓解城市学校入学压力。

（三）深化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各市县要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交流轮岗政策，落实规定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时间、比例和层次。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为交流轮岗校长教师提供交通、生活等方面的补贴，解决教师后顾之忧，促进义务教育教师队伍的合理流动。

三、严密组织实施，确保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稳步推进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由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协调，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和实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组织领导，要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健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认真制定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方案，明确招生入学工作的各项要求，细化工作分工，落实工作责任，真正把区域内学生就近入学比率和招收择校生的比率纳入考核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指标体系，切实缓解“择校热”。

（二）做好信息公开，坚持阳光招生。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招生工作政策、学区划分、入学程序等信息提前向社会公开。要进一步严格学籍管理，按照规定细化学生学籍的新建、录入、调取和转学等环节管理，通过学籍系统控制学校招生计划、学生入学年龄等，遏制学生无序流动。各学校对录取的新生学籍新建、调取和录入工作原则上在9月份秋季开学后一个月内完成。

（三）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加强答疑解惑引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多种途径开展宣传引导工作，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深入、细致解读当地入学政策，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要引导家长充分认识就近入学对于学生健康成长的价值和意义，避免盲目跟风择校。

请各市（区）于2016年9月30日前将免试就近入学工作总结报告（包括新生计划数、实际招录数、随迁子女入学人数以及民办学校招生等基本情况和免试就近入学经验做法、存在问题、意见建议等）报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一处。

联系人：任正旺　　     
电 话：029—88668895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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